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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川县康辉石业有限公司青川县干沟饰面花岗石材矿Ⅲ矿段

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

评审复核意见

2019年5月18日，广元市自然资源局组织地质矿产、地质灾害防

治、土地复垦及农业、林业、水务、财审相关专家,并组成专家评审

委员会对《青川县康辉石业有限公司青川县干沟饰面花岗石材矿Ⅲ矿

段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）进行了

评审。专家组在听取了编制单位汇报后，经过审阅报告及其相关附件、

质询答辩、评审及评审后对《方案》修改稿的修改完善情况的复核等

过程，现形成如下意见：

一、《方案》评审意见

1、《方案》确定的地质环境评估范围合理，评估级别正确。方

案确定的地质环境保护措施、土地复垦单元、复垦范围、复垦目标、

复垦经费及保障措施均较为合理。

2、《方案》编制格式基本符合编制规范的要求。

3、通过收集已有资料，进行野外调查和综合分析，基本对矿山

基本情况进行了详细论述。

4、《方案》对矿山土地利用现状、地质环境问题进行了分析，

对矿区土地利用进行了现状及预测评估，对矿山地质环境问题进行了

现状、预测及综合评估。

5、《方案》提出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总体目标与任

务，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作进行了部署；提出了土地复

垦目标及方案。

6、《方案》对土地复垦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费用进

行了投资估算。

7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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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本方案中存在矿权范围小于矿区地质环境保护治理及复垦

范围的情况，是否存在非法开采、占用的情况，应补充说明其原因及

开采历史、现状。

（2）应结合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及复垦管护期限确定本《方案》

适用年限，明确矿山剩余生产服务年限。

（3）《方案》中土地拟损毁范围是否侵入河流水域范围，请核实;

若存在，则应扣除侵入面积。

（4）《方案》说明中应补充当地乡镇社会经济状况，矿山地质环

境预测图和现状图均应该补充剖面图。

（5）为避免与相邻矿区的相互影响，应合理规划弃渣场位置，

同时应补充废渣场的挡土墙设计图，并在相关图件上标示其平面位置、

断面设计情况，增加废渣场及其挡渣墙的监测设计。补充表土临时堆

场布置位置及防止水土流失设计图，细化表土剥离措施设计，明确剥

离范围，复核剥离厚度。

（6）《方案》中缺少废渣量的预测，应补充。为防止废渣堆填

对当地地质环境及社会经济带来不利影响，应提高废渣的综合利用率，

减小废渣排放量；否则，应增加废渣场占地面积，并进一步修改地质

环境保护措施及复垦面积。

（7）应结合废渣场地形地质条件、废渣体积等情况完善废渣场

堆渣设计，细化包括堆渣分级、堆填高程、放坡系数等设计参数，细

化渣场平台、边坡的植被恢复及复垦措施.

（8）补充完善矿采边坡及废渣场截排水设计，应标明平面布置，

建议补充排水沟断面大小设计的依据。

（9）应根据已损毁区及拟损毁区的面积大小，核实复垦区总面

积；并应具体说明拟损毁的土地包含哪些区块和哪些具体部位，需在

相关图件上明确反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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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0）补充说明复垦区森林植被类型及土地类型、土壤类型，植

被恢复工作应注意植被适宜性的选择。

（11）补充调查复垦区林地保护等级，说明林地性质及其相关用

地手续办理情况。

（12）复垦区土地权属调查必须到组，补充具体的权属调整方案。

（13）核实本《方案》预算过程中的工程数量、材料及人工单价、

费率、套用定额是否准确合理。

具体意见详见各位专家的评审意见表。

二、复核意见

经本人对《方案》修改前后的内容进行对比复核，确认该《方案》

修改稿已基本按照专家评审意见进行了修改补充，对未修改的部分说

明了不予修改的理由。修改后本《方案》适用年限至2024年2月21日

止，复垦面积3.35hm
2
（其中废渣场0.07hm

2
，废渣场体积5000m

3
），

《方案》经费估算总计246.54万元。该矿山采矿许可证规定有效期限

至2020年2月21日止，建议未来矿山办理采矿权延续登记时，依据最

新的《储量核实报告》和《开发利用方案》重新编制《矿山地质环境

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》。现同意通过该方案，请按规定程序上报备案。

实施阶段应加强资金监管及落实到位，加强弃渣场建设及复垦的质量

监督、监测工作，确保实现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及土地复垦目标任务。

专家组主任委员：

2019年5 月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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